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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印发新修订的《云南省民办
教育机构管理办法》，从11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
或者个人可以单独或者联合举办民办教
育机构。民办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可以自
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教
育机构，但不得设立营利性的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学科类培训机构。实施义务教育
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
教育机构，也不得转为民办教育机构。实
施职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的
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
办实施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

办法指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
照规定的权限、范围和条件负责民办教育

机构的审批、管理和指导工作，不得审批
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面向学龄前
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中小学
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办法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或者经批准的教学计划、课程标准
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不得随意减少课
程和课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
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
织学科类培训；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
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
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
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对面向普通
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
国家和省级有关规定执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今起施行
本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

个人信息安全有了专门法律“撑腰”；工资保证金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得参与举办民办
教育机构……11月起，这些重要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

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
杀熟、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自11月1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
式施行，全方位保护你的信息安全。

本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
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
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

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
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
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
者，本法特别规定了其需要履行的义务，
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
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
受社会监督等。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全国新规

云南新规个人信息安全有了专门法律“撑腰”

为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自11
月 1日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缓缴税
款，至明年1月申报期结束。

具体措施包括：对今年四季度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
值税、国内消费税及随其附征的城市建设
维护税，以及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合
伙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含其代扣代
缴的个人所得税）实行阶段性税收缓缴。

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制造
业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其实现的
税款全部缓税；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
至4亿元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实现的税款
按50%缓税，特殊困难企业可依法特别
申请全部缓税。为纾解煤电、供热企业
经营困难，对其今年四季度实现的税款
实施缓缴。上述缓税措施延期缴纳时间
最长为3个月。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
定》自11月1日起施行，有望破解工程建
设领域的农民工欠薪问题。

规定明确了工资保证金的全国统一
规范，规定工资保证金按工程施工合同额
（或年度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原则上
不低于1%，不超过3%。对施工合同额低
于300万元的工程，且施工总承包单位在

签合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发生工资
拖欠的，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相应的
工程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由人社部门依法作出责令
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工
资保证金接受人社部门监管，除用于清偿
欠薪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工资保证金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缓缴税款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自11
月9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消防技术
服务行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社会消防
技术服务活动，不得从事或者通过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进行行业垄断等。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对服务情况
作出客观、真实、完整的记录，按消防技术
服务项目建立消防技术服务档案。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不得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
务项目。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违规行为给他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经维护
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发生
火灾时未发挥应有作用，导致伤亡、损失
扩大的，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规范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海关总署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自11月
1日起施行。规定指出，进出口货物相关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可以作为商品归
类的参考。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应当

按照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申报
时货物的实际状态确定。以提前申报方
式进出口的货物，商品归类应当按照货物
运抵海关监管区时的实际状态确定。

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按实际状态确定

作为公路工程行业推荐性标准，交通
运输部发布了《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设
计规范》，自11月1日起施行。

规范在总结各地农村公路建设经验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自然环境、交通
特性、气象气候等条件，依据《小交通量农
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2111-
2019），对小交通量农村公路设计提出具
体、可操作性的要求，包括：因地制宜采用
技术指标；细化线形设计具体指标及设置
方法；综合考虑成本与质量，细化路基设
计的各项指标；突出经济适用，细化简易
铺装路面设置方法等内容。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设计将更规范

在全国第一批70个城市推广应用的
基础上，自11月1日起，全国第二批将新
增175个城市启用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
行码，其中，云南有玉溪、普洱、红河、文
山、楚雄、大理6地在列。

据了解，第一批推广应用以来，70个
城市通过“交管12123”App累计核发货
车电子通行码2.8万余个，有效解决货车
进城难、办证难等问题，便利了货运车辆
通行。

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称，
除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杭州青
奇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3 家中标企业外，其他运营企业（含
利用城市道路投放两轮电动车组织运营、
租赁，向市民提供共享出行服务的）应在
10月31日前自行回收违规投放的共享自
行车和共享助力车。同时，中标企业要严
格按照市城市管理局规定的运营区域和
配额数量进行投放，须将本企业超投车辆
自行回收处理。企业不得在呈贡区、昆明
经开区洛羊街道、滇池度假区大渔街道、
昆明高新区马金铺街道范围内投放共享
自行车和共享助力车，已投车辆由企业自
行收回。

昆明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11月起，将委托第三方进行强制清理，由
此造成的损失由相关企业自行承担。

本报记者 闵楠 整理

为加强云南省中药配方颗粒管理，规
范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备案、使用和医
保支付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我省制定了《云南省中药配方颗粒管理细
则（试行）》。

细则规定，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监
管纳入中药饮片管理范畴。中药配方颗
粒生产企业应当依法取得中药配方颗粒
（中药饮片、中成药颗粒剂）的药品生产

许可范围，具备与其生产、销售的品种数
量相应的研发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责
任赔偿等能力。

细则要求，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药物
警戒体系。加强与医疗机构的沟通和信
息反馈，主动收集、跟踪分析疑似药品不
良反应信息，加强中药配方颗粒不良反
应监测，发现疑似不良反应的，及时按照
要求报告。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得参与举办民办教育机构

云南6个城市启用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

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药物警戒体系

昆明将强制清理
违规投放的共享单车


